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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格权就是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
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人格利益是自然人享有的最高利益。
如果说保护财产利益旨在为主体维持其自身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对人格利益的保护
则旨在维护主体作为人的存在，并且为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的保障。
在民法中，人格权是最基本的民事权利，它不仅是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实现人格自由、人格独立
和人格尊严的重要条件，也是享有和实现财产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
人格权制度虽然可以溯及到罗马法，但该制度主要是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步发展
和形成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
起初，人格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一百多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其类型
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尽管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人格权都属于民法中的新生权利，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中是一项具有广阔
前景的制度。
加强和完善人格权制度，代表了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
例如，在新近的民法典中，都丰富了关于人格权的内容。
①自1986年《民法通则》制定以后，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人格权制度，从此，人格权成为我国
民事权利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司法实践开始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对人格权实行周密的保护。
《民法通则》非常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仅将“人身权”独立作为一节，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
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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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权法》密切结合我国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
上，对人格权的基本概念、体系、一般人格权、各类具体人格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研究。
《人格权法》作者认为：人格权在现代民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人格权法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应当建立一个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相结合的完整的人格权体系。
    人格权法不仅应保护类型化的人格权，还要保护各类人格利益。
    具体人格权应当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信用权、隐私权、贞操权等类型。
    应当设置人格权请求权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请求权体系。
    对人格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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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侵害行为的特殊性。
这表现在，一方面，网络上人格权侵害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
例如，通过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表现形式就与传统上的隐私权侵害方式不同。
传统上侵害隐私的加害人通常与隐私权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也易于认定。
但在网络上，加害人和受害人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联系。
进入网络之后，人人可能是信息接受者也可能是传播者。
②在纸质媒体的情况下，人们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用
户，也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并且侵害人通常往往以匿名的形式从事网络活动，其实施侵害行为
以后，查找侵权行为人也比较困难。
③另一方面，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侵权地域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某人坐在家里，就可以以匿名的
形式发布侵害他人名誉的言辞。
网络的技术性越来越强，使得对人格权的侵害更为复杂。
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通常需要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
例如，Cookie的运用，黑客用于远程攻击的木马程序、群发邮件技术等，就属于此种典型。
④第三，侵权责任主体往往具有特殊性。
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侵害，其可能涉及多个侵权主体，如网络信息最初发布者、网络经营者、搜索引擎
、各种门户网站、论坛，以及无数的传播者等。
这在侵权行为主体的认定上就发生很大的困难。
就网络经营者而言，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成为责任的主体。
它们既可能成为直接的侵权人，也可能是侵权行为的纵容者。
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可能成为侵权的主体。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网络侵权成为特殊类型主体的侵权。
第四，侵权后果的严重性。
由于互联网多维、多向、无国界、开放性等特点，通过网络手段侵害他人人格权，一旦特定信息在网
上公布，则迅速在网上传播流转，而且是向全世界传播，可以无数次下载，影响极为广泛，损害后果
无法确定。
通过赔礼道歉、更正等方式并不能及时、完全地消除损害后果，恢复到权利未受侵害的状态。
⑤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网络侵权发生以后，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只能请求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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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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